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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光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上海安谱实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权并增资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一）交易的基本情况 

聚光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或“受让方”）

拟以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149,056,183.50 元受让夏敏勇、江平合计持有的上海

安谱实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谱实验”）45.53%的股权，并以募集

资金 81,842,250元对安谱实验增资（以下简称“本次交易”）。公司将与夏敏勇、

江平签订附生效条件的股权转让协议，并与安谱实验之所有股东签订附生效条件

的增资协议。 

本次交易被评估对象为安谱实验 100%股权。交易价格以评估基准日 2015年

3 月 31 日安谱实验的评估值为基础由交易各方协商确定。根据坤元资产评估有

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截止评估基准日 2015 年 3 月 31 日，安谱实验股东

全部权益价值的评估价值为 330,145,900.00 元，在此基础上, 双方经友好协商, 

同意本协议项下的股份转所对应之安谱实验 100%股权的估值为人民币 32,746万

元，安谱实验45.53%的股权作价 149,056,183.50元；同时本公司以安谱实验100%

股权的估值人民币 32,746万元为基准，以本次募集资金 81,842,250 元对安谱实

验增资。 

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将持有安谱实验 55.58%的股权。 

（二）2015年8月11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关于收购

上海安谱实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权并增资》的议案，公司全体董事一致同

意该项议案。本次交易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交易的资金拟来源于部分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不涉及关联

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手情况介绍 

本次交易对手为夏敏勇、江平及安谱实验其他40名自然人股东。 

该等自然人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十名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产

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概况 

公司名称 上海安谱实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夏敏勇 

注册地址 上海市松江区叶榭镇叶政路 451 弄 39 号 504 室 

注册资本 3117.80 万人民币 

实收资本 3117.80 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1997 年 9 月 19 日 

经营期限 无限期 

经营范围 

仪器仪表、电脑及配件、电子产品、仪器设备、生物制品、玻璃制品领

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通讯设备、机械设备、五金交

电、危险化学品的经营（详见许可证）、办公用品、金属材料、玻璃仪器

的销售，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转让及增资前的股东及出资情况如下表：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1  夏敏勇 24,099,630 77.2969 

2  沈志希 3,233,550 10.3713 

3  江平 429,690 1.3782 

4  吴刚 429,720 1.3783 

5  严晨斌 429,720 1.3783 



6  史美凡 354,450 1.1369 

7  方颖 353,370 1.1334 

8  王冰 260,730 0.8363 

9  沈关兴 238,830 0.7660 

10  钱华 212,130 0.6804 

11  邵明华 212,130 0.6804 

12  雷敏 123,240 0.3953 

13  张佳 78,570 0.2520 

14  高春玲 72,720 0.2332 

15  强维 63,990 0.2052 

16  屈文军 57,990 0.1860 

17  朱丽华 52,290 0.1677 

18  宋炜 46,560 0.1493 

19  盛剑玉 46,560 0.1493 

20  郭恩德 46,560 0.1493 

21  周礼 34,860 0.1118 

22  江晨舟 34,860 0.1118 

23  张英姿 29,130 0.0934 

24  彭进 26,430 0.0848 

25  夏伟琴 26,430 0.0848 

26  杨占龙 23,430 0.0751 

27  张之明 14,430 0.0463 

28  盛祖昱 3,000 0.0096 

29  夏洁 3,000 0.0096 

30  岳雅芳 3,000 0.0096 

31  林梅花 3,000 0.0096 

32  李富娟 12,000 0.0385 

33  陆晓帆 12,000 0.0385 

34  彭倩 12,000 0.0385 

35  肖俊超 12,000 0.0385 

36  赵源 12,000 0.0385 

37  陈龙 12,000 0.0385 

38  郑吉园 50,000 0.1604 



39  张弟 3,000 0.0096 

40  费晓松 3,000 0.0096 

41  顾君 3,000 0.0096 

42  翁晨遐 3,000 0.0096 

合计 31,178,000 100.00 

 

本次交易完成之后股东占比情况如下表： 

序号 股东名称 完成后(股) 
增资后 

比例 

1 夏敏勇 10,190,263 25.76% 

2 沈志希 3,233,550 8.17% 

3 江平 143,230 0.36% 

4 聚光科技 21,990,327 55.58% 

5 其他 39 位自然人股东 3,415,130 8.63% 

6 夏敏勇相关增资方 593,490 1.50% 

合计 39,565,990 100.00% 

 

（二）交易标的经营情况 

安谱实验于1997年9月19日在上海成立，注册地址为上海市松江区叶榭镇叶

政路451弄39号504室，截止本公告出具日，安谱实验注册资本为3,117.80万元。

安谱实验股份目前由夏敏勇、沈志希等42个自然人持有。 

安谱实验的经营范围为：仪器仪表、电脑及配件、电子产品、仪器设备、生

物制品、玻璃制品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通讯设备、机械设

备、五金交电、危险化学品的经营（详见许可证）、办公用品、金属材料、玻璃

仪器的销售，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安谱实验主要从事实验室用品，包括实验室用仪器、试剂和标准品、实验室

耗材的生产、销售和服务，是中国领先的实验室耗材供应商和生产商。基于在实

验室用品行业长时间的技术积累和知识储备，公司为下游客户提供实验室用品的

选型以及实验室技术方案的咨询、开发等服务。 



公司主要业务产品及服务： 

公司主要从事实验室用品，包括实验室用仪器、试剂和标准品、实验室耗材

的生产、销售和服务。基于在实验室用品行业长时间的技术积累和知识储备，公

司同时为下游客户提供实验室用品的选型以及实验室技术方案的咨询、开发等服

务。 

1、实验室用品的销售 

公司是国内最大的实验室用品提供商之一，公司销售的产品主要有： 

（1）各类实验室耗材 

包括色谱耗材、常规耗材、安全防护品以及用于样品采集、样品保持、液体

处理、离心、过滤、清洗等多种用途的实验室用耗材。 

（2）试剂和标准品 

包括色谱试剂、常规试剂以及食品检测、化学检测、药品检测、环境检测及

其他各类检测用试剂及标准品。 

（3）实验室用仪器 

包括各类小型计量仪器、各类理化、生化用分析仪器以及各类用于净化防护、

清洁、温度控制、离心浓缩等用途的实验室常规设备。 

2、实验室用品的生产 

除实验室用品的销售外，公司还从事部分实验室用品的研发和生产。公司在

固相萃取产品、色谱试剂和对照品、实验室用气体发生器等产品的生产上已具备

一定的技术实力，并已实现了对国外品牌的有效替代。 

3、实验室综合服务 

在销售、生产实验室用品的同时，公司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从实验室方案设计、

设备选型、技术培训到实验技术方案的开发、咨询等综合服务。基于多年的行业

经验和技术积累，公司已具备为客户提供实验室整体解决方案的能力。 

 

（三）交易标的主要财务数据 

1、交易标的审计情况 

具有从事证券从业资格的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

报告》（天健审〔2015〕6166号），安谱实验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合



并）如下表： 

单位：元 

主要财务数据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3 月 31 日 

总资产 152,746,899.49 150,197,269.59 

负债 47,816,150.82 38,985,451.58 

净资产 104,930,748.67 111,211,818.01 

  2014 年度 2015 年 1-3 月 

营业收入 168,313,496.94 41,445,035.49 

净利润 22,821,814.48 6,281,069.34 

 

2、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具有从事证券从业资格的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交易标的进行了评估，并

出具了坤元评报〔2015〕312号评估报告。经综合分析，本次评估最终采用收益

法的评估结果，安谱实验公司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价值为 330,145,900.00 元。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 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1、协议主体 

转让方：夏敏勇、江平 

受让方：聚光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 

2、转让价格 

根据评估报告, 于截至评估基准日(2015年3月31日), 安谱实验100%股权的

价值为人民币330,145,900.00元, 在此基础上, 双方经友好协商, 同意本协议

项下的股份转所对应之安谱实验100%股权的估值为人民币32,746万元。 

协议生效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如因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

任公司备案造成延迟, 则前述时间相应顺延), 夏敏勇向聚光科技转让安谱实验

5,961,157股股份, 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62,592,148.50元, 江平向聚光科技转让

安谱实验 143,230 股股份, 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1,503,915.00 元。此为第一次股

权转让。 

协议生效后且在夏敏勇先生辞去安谱实验董事及总经理职务满 6 个月后的



二十个工作日内(如因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备案造成延迟, 

则前述时间相应顺延), 夏敏勇向聚光科技转让安谱实验 7,948,210 股股份, 转

让价格为人民币 83,456,205.00 元, 江平向聚光科技转让安谱实验 143,230 股

股份, 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1,503,915.00 元。此为第二次股权转让。 

3、转让价款支付及股权交割 

第一次股权转让：协议生效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如因于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备案造成延迟, 则前述时间相应顺延), 双方应按照相

关法律法规(包括但不限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交易规则)完成与第一次股份转让相关的成交确认申报、

股份转让款支付、证券协议转让过户等程序, 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二次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且在夏敏勇先生辞去公司董事及总经理职务满

6 个月后的二十个工作日内(如因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备

案造成延迟, 则前述时间相应顺延), 双方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包括但不限于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交

易规则)完成与第一次股份转让相关的成交确认申报、股份转让款支付、证券协

议转让过户等程序, 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同时，在股权转让完成之前，如果协议规定之先决条件未达成，聚光科技有

权在该等情况发生后十日内单方解除本协议。如聚光科技单方解除协议, 聚光科

技应将其取得的股份通过股份转让方式归还予出让方, 股份转让的对价应等同

于聚光科技已经支付的款项加计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资金占用费。如聚

光科技未在期限内解除合同, 则视为聚光科技已接受该等先决条件情况变化。 

4、利润分享与债务承担 

（1）经协商, 聚光科技同意安谱实验可进行2015年中期分红(前提是安谱实

验2015年中期分红总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500万元), 该分红由原股东享有。自第

一次股份转让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完成过户登记之日起, 聚光科技有

权分享安谱实验于聚光科技成为登记股东前产生的除上述分红款之外的全部未

分配利润。 

（2）以下所列由安谱实验承担的债务和责任将由转让方承担 

A、任何未在本协议签订前以书面形式向聚光科技披露的安谱实验在本协议

签订前已产生或存在的债务和责任;  



B、因本协议签订前发生的事件或与之相关的事件而导致安谱实验承担的债

务与责任(不包括已在本协议签订前以书面形式向聚光科技披露的安谱实验在本

协议签订前已产生或存在的债务或责任); 

C、安谱实验因其在夏敏勇先生辞去董事及总经理职务前从事或存在的不规

范经营行为而承担的债务和责任(无论是否已向聚光科技披露)。 

（3）若安谱实验承担第（2）项所述之责任的, 转让方应当在安谱实验实际

发生赔付后30日内, 向安谱实验补偿与安谱实验对外赔付金额相等的款项。聚光

科技因安谱实验承担上述责任而遭受损失的, 原股东应对聚光科技承担连带赔

偿责任, 且原股东应在聚光科技赔偿通知送达后30日内完成赔偿款项的支付 

（4）交易结束后, 如安谱实验现金流允许, 聚光科技应同意安谱实验每年

进行现金分红, 且年度分红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500万元。 

5、违约及其责任 

（1）本协议生效后, 双方应按照本协议的规定全面、适当、及时地履行其

义务及约定, 若本协议的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的任何约定, 则构成违约。 

（2）双方同意, 除本协议的其他条款另有约定的, 一方存在违约行为的, 

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人民币100万元。 

 

（二）增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1、协议主体 

聚光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 

夏敏勇、沈志希、江平等 42名自然人（安谱实验之股东） 

2、增资事项 

根据评估报告, 于截至评估基准日(2015年 3月 31日), 安谱实验 100%股权

的价值为人民币 330,145,900.00 元, 在此基础上, 双方经友好协商同意本次协

议项下的增资之前安谱实验的 100%股权的估值为人民币 32,746 万元。 

在上述（一）项股权转让协议项下之第二次股份转让完成后, 并且于[2016]

年[4]月[15]日之前(如因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备案造成

延迟, 则前述时间相应顺延), 安谱实验的注册资本将增加人民币 8,387,990 元

(以下简称“增资额”), 夏敏勇或夏敏勇指定的相关人员(以下简称“夏敏勇相

关增资方”)和聚光科技分别投资人民币 6,231,645 元 81,842,250 元(以下合称



“投资额”)认缴安谱实验新增的 593,490 元和 7,794,500 元注册资本, 投资额

及增资额之间的差额计人民币 79,685,905 元, 应作为夏敏勇相关增资方和聚光

科技认购增资额的溢价, 计入安谱实验的资本公积金(以下简称“本次增资”)。 

同时，如果协议规定的先决条件未达成, 则聚光科技有权在前述日期届满后

十日内单方解除本协议。如在前述日期届满后十日内聚光科技未行使解决权, 则

视为聚光科技认为该先决条件已达成。 

3、增资价款支付 

各方同意, 于转股协议项下之第二次股份转让完成后, 并且于[2016]年[6]

月[15]日之前(如因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备案造成延迟, 

则前述时间相应顺延), 各方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包括但不限于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交易规则)完成

备案、投资额支付、验资、新增股份登记等程序, 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交易定价依据 

（一）本次交易价格以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所确定的安谱

实验评估价值为定价基础经双方友好协商后确定。 

详细定价依据请参照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披露的资产评估报告及审计

报告。 

（二）资金来源：本次收购资金拟使用部分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 

 

六、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拟通过并购行业内领先公司是聚光科技快速切入实验室用品市场、构建

实验室业务发展平台最有效的途径。通过收购安谱实验，聚光科技快速获取其品

牌、营销队伍、产品等资源，为聚光科技实验室业务转型与升级提供业务基础。 

（一）项目必要性分析 

1、符合聚光科技实验室业务发展战略，易形成协同效应 

聚光科技曾在 2011 年收购了北京吉天仪器有限公司，此次并购安谱实验，

将进一步完善聚光科技实验室业务产业链，构建聚光的实验室业务的整体平台化

能力，从而拓展公司实验室业务的发展空间和市场。 



安谱实验作为国内最大的实验室用品提供商之一，在行业内具有较高的影响

力，具有良好的品牌形象、丰富和稳定的产品渠道，完成了全国大部分地区的销

售覆盖，是行业内极少数具有平台化优势的企业。合作完成后，进一步优化双方

客户结构，拓展双方现有产品的营销渠道、技术研发能力与服务能力。此外，聚

光科技将学习和借鉴安谱实验优秀的精细化管理经验和服务理念，通过人员交叉

培养，可以全面提升聚光科技精细化管理能力。 

2、有利于促进聚光科技实验室业务向“互联网+”营销模式转型与升级 

快速发展的互联网正向越来越多的传统产业与企业渗透，并对其商业结构进

行颠覆与重构。传统的销售渠道、盈利模式正在产生巨大的变化，给行业内企业

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传统产业互联网化已经成为时代趋势。在制造业服务化中，

互联网应用正在渗入工业产品研发设计、生产控制、供应链管理、市场营销等环

节。因此，聚光科技要想发展成为世界领先的实验室业务供应商，就必须与互联

网进行深度融合，利用互联网对业务进行全方位的改造与提升。 

经过多年的发展，安谱实验已经初步建立电子商务平台，成功利用互联网的

影响力扩大公司的销售规模和工作效率，通过网络平台实现营销能力的延伸，通

过在线展示、微信营销等方式推广公司服务，扩大品牌影响力。聚光科技未来将

借助安谱实验的业务平台，使用移动互联网APP和电子商务平台等方式，构建

B2B的营销运营平台与服务平台，向行业客户提供融合信息管理、业务咨询与产

品销售、应用服务、实验室运营等新业务类型，实现实验室业务互联网+的战略

转型与升级。 

综上所述，聚光科技并购安谱实验进入实验室用品行业，符合聚光科技实验

室业务整体发展战略，将完善聚光科技实验室业务产业链与业务发展平台，提升

实验室业务整体的平台化能力，为促进实验室业务向电子商务、互联网+等营销

模式转型提供业务基础。同时，双方通过资源复用、人员交叉培养，营销模式升

级等合作，在产品开发、市场营销、服务等方面产生协同，这对于构建“仪器+

耗材”世界双领先的战略目标有着重要的意义，符合聚光科技与安谱实验的长远

利益和长远战略目标。 

（二）经济效益分析 

目前，我国从事实验室用品批发和销售的企业较多，行业进入门槛较低，集



中度不高。安谱实验作为较早进入实验室用品行业的厂商，已发展成为在行业内

具有较大规模和较高影响力的企业，也是国内最大的实验室用品提供商之一。经

过多年的发展，公司已基本形成全产品链、全区域覆盖的经营格局，已成为国内

实验室用品行业产品较全、服务区域较广，并同时具有销售、生产和服务能力的

综合性厂商。在此期间，公司凭借优质的产品和服务获得了下游客户的广泛认可，

并积累了良好的声誉。2012~2014年，公司连续三年获得中国仪器信息网“中国最

具影响力实验室耗材供应商”称号，公司在行业内已具有较高的品牌影响力。 

聚光科技将通过此次并购，获得国内实验室用品领域产品种类丰富、客户资

源广泛的业务平台，完善实验室业务产业链，全面提升聚光科技实验室业务平台

化能力与盈利能力，借助于安谱实验的业务平台将加速聚光科技实验室业务向电

子商务、互联网+等营销模式的转型。同时，聚光科技将向安谱实验输入技术研

发、资本运作、现代管理、行业整合、人才培养等经验与资源，对安谱实验的业

务模式进行创新，进一步提升安谱实验的行业竞争力，聚光科技将全力支持与帮

助安谱实验发展成为国际领先的实验室耗材供应商，实现聚光科技“仪器+耗材”

国际双领先的战略目标。 

双方资源互补，存在巨大的战略协同空间此次并购，符合双方长远利益和长

远战略目标。 

 

七、本次交易的风险 

（一）受经济波动影响的风险 

当国内外经济不景气时，消费者、企业、政府的收入和支出水平将有不同程

度的下降。此时，企业的产品研发，政府机构和科研院所的科学研究，针对消费

品的检测检验等活动将受经济影响而出现放缓迹象，对实验室用品的需求也将受

到影响，宏观经济波动对实验室用品行业有着较为明显的影响作用。 

（二）行业竞争加剧的风险 

目前，全球实验室用品的制造端基本由赛默飞、安捷伦、默克、岛津等国际

巨头所垄断，这些国际巨头在品牌声誉、产品质量等方面均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

从而导致国内企业以实验室用品的销售为主。由于贸易领域的进入门槛较低，因

此我国实验室用品行业的集中度较低，企业之间的竞争较为激烈。随着我国实验



室用品市场的快速发展，未来将可能有更多的企业进入这一行业，而一些国际巨

头也开始通过设立子公司的方式直接进入国内市场，行业面临竞争加剧的风险。 

（三）无法持续获得代理权的风险 

对于实验室用品经销商而言，代理权关系到其可以提供产品的多少，是较为

重要的一项经营资源。尽管代理权的形成是出于供销双方的相互依赖关系，且公

司与上游品牌厂商之间始终保持着稳定的合作关系，但是仍不排除因未来市场变

化，双方改变代理权关系而导致公司无法持续获得代理权的风险。 

 

八、审批流程 

2015年8月11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

上海安谱实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权并增资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

专项意见，该议案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九、中介机构意见结论 

针对本次交易，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有限合伙）出具了天健审〔2015〕

6166号审计报告、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坤元评报〔2015〕312号资产评

估报告。 

 

十、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有限合伙）审计报告（天健审[2015]6166号） 

4. 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报告（坤元评报[2015]312号） 

5. 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聚光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十一日 



 




